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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吟脐腻拉液慈Ж蹬旗兽购

温政办〔2015〕67 号

受吟脐腻拉液慈Ж蹬旗

凋萧盯承受吟脐拇坞翟呵篙其陷踊迟

钓僵详凋栖酞鞭陕夷

鹿城、龙湾、瓯海区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温州市区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管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1〕

45号）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建保〔2010〕59号）、原建设部等八部委《经济适用

住房管理办法》（建住房〔2007〕258 号）、《浙江省经济适用

住房管理办法》（浙江省人民政府令〔2010〕283 号）和《温州

市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》（温州市人民政府令〔2008〕1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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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等规章文件规定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规范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

（一）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，是指经济适用住房上市

交易限制年限期满后，购房人按规定或合同约定缴纳收益取得完

全产权，通过买卖、赠与等方式首次进入市场处置该住房的行为。

（二）按照《温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》（温政令〔2008〕

103 号）规定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，自签订买卖合同之日起满 5

周年方可上市交易，上市交易前，购房人应当向政府缴纳同地段

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购入时差价５０%的收益，取得完全

产权。限制期满后不上市交易的，购房人也可以通过缴纳同地段

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购入时差价５０%的收益取得完全

产权。

（三）计算应缴纳的收益时，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的价格，

参照地税部门对该套房产上市交易的评税价格，经济适用住房控

制标准面积以外以市场价增购的面积以及购买新的经济适用住房

时退出的旧房面积不列入计算范围，原购买时由购房人缴交的税

费予以扣除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

购房人应缴纳的收益＝[（该套房产的评税价格－经济适用住

房购买时单价）×经济适用住房控制标准内面积－购买时由购房

人缴交的税费]×缴纳比例。

（四）市本级和各区组织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，其收益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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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和各区住房保障部门负责收取后，上交同级财政。已购经济

适用住房购房人申请缴纳收益时，应当向住房保障部门提交房屋

所有权证、土地使用权证、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和购买发票、

本人身份证明、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时缴交的税费凭证等材料。

已购经济适用住房收取收益后，原来已经减免的税费（基础

设施配套费等）不再补交。

（五）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在缴纳收益后，持房屋所有权证、

本人身份证明、缴纳收益凭证、契税完税凭证等资料，向房屋登

记机构申请办理经济适用住房转为完全产权的变更登记手续。

（六）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相关资料办理经济适用住房土

地变更登记，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。土地使用权性质由划拨转为

出让的，土地出让金按规定收取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年限最高不

超过70 年。

（七）《温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》（温政令〔2008〕

103号）实施前销售的经济适用住房，其上市交易限制年限及应交

纳的相关价款，按照销售时的政策规定或合同约定执行。

二、规范经济适用住房权属管理

（八）未取得完全产权的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死亡，因继承

需要转移房屋产权的，办理房产继承转移登记后原经济适用住房

产权性质不变，限制上市交易期限按原约定计算。

（九）未取得完全产权的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因离婚需要转

移房屋产权的，夫妻双方应就产权归属事项达成书面协议，并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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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保障部门出具的凭证和有关规定资料到房屋登记机构办理产

权转移登记手续。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后原经济适用住房产权性质

不变，限制上市交易期限按原约定计算。

（十）因生效法律文书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，当事人凭生

效法律文书，按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补交收益并取得完全产权后，

允许提前办理转移登记。

（十一）符合第（八）、（九）项规定条件的经济适用住房权

属转移，当事人凭房屋所有权证、证明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材

料及完税凭证等资料向土地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土地变更登记，原

土地使用权类型保持不变。

符合第（十）项规定条件的经济适用住房权属转移，应当按

照第（六）项规定向土地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土地变更登记。

三、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回购管理

（十二）经济适用住房未满限制上市交易年限，因特殊原因

确需转让的，购房人应向住房保障部门提出政府回购的的书面申

请，并提交原买卖合同、房屋所有权证、身份证明等材料。

（十三）经济适用住房回购价格根据原购买价格并结合折旧

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。折旧按每年 1%计算，自经济适用住房交

付时起至回购时止。物价水平按市统计局公布的温州市居民消费

价格指数累计计算，自经济适用住房签订买卖合同起至回购前一

年度止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：

回购价格＝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价格×（1－经济适用住房交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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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回购时的年数×1%＋签订买卖合同时年度至回购前一年度的温

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涨幅）。

（十四）住房保障部门应对回购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资料进

行审核，对房屋进行查验并确认相关各项费用已结清后，与购房

人签订回购协议。

住房保障部门凭回购协议及其他相关材料向房屋登记机构申

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，向土地登记机构申请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。

（十五）回购的经济适用住房可调整为公共租赁住房，回购

资金可在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资金中列支或由市、区财政统筹安排。

四、加强经济适用住房交易和出租行为监管

（十六）已购经济适用住房未取得完全产权的，房地产登记

机构不得予以办理交易登记手续，任何中介机构不得代理买卖、

出租该经济适用住房，房屋租赁备案管理机构不得办理该经济适

用住房的租赁备案。

（十七）住房保障部门应对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家庭的购房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未取得经济适用住

房完全产权的，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该家庭购买其他房屋

的权属登记，并及时通报住房保障部门。

（十八）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，通过购置、继承、受赠

等方式获得其他住房，不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，已购

经济适用住房可按本通知规定由住房保障部门回购，或由购房人

补交收益后取得完全产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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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九）已购经济适用住房未满规定的限制上市交易期限和

未缴纳收益擅自转让或出租的，由市、区住房保障部门责令其补

交收益，并按相关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二十）本通知自2015年 8月 1日起执行。之前有关规定与

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年 7月 19日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7月 19日印发


